
2015年5月7日， 天通苑工商
所接到消费者吕女士来电， 表示
自己5月5日通过电视频道订购了
一台加湿豆芽机， 5月7日上午，
商家送货上门， 消费者吕女士当
场支付了399元现金。 下午吕女
士就发现该豆芽机漏水严重， 她
联系了电视栏目组， 栏目组要求
其找商家。 她又联系了商家要求
退货， 商家表示不能退只能换。
因此， 消费者吕女士就联系工商
部门 ， 要求协调解决此消费纠
纷。

天通苑工商所工作人员从消
费者处得到了商家的电话， 联系
了商家， 商家表示消费者已经拆
封使用了， 因此可换但不可退。
工作人员告知商家， 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通过电视购物消费
者是可以享受7天无条件退货的。
而且根据2015年3月15日起施行
的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 第九条规定， 商家采用电视
等方式销售商品， 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承担无理由退货义务， 不得
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不得以
消费者已拆封、 查验影响商品完
好为由拒绝退货， 否则超过15日
仍不退货的， 视为故意拖延或者
无理拒绝， 工商部门将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56条对商家予以处罚。

商家表示对 《消法》 和 《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 以
前不是很明白， 听工作人员讲解
后， 表示明白了， 将立即安排人
员上门给消费者办理退货。 消费
者吕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感谢工商部门的帮助。

一是在电视购物前应当核实
经营者有关信息， 比如名称和地
址等，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
企业信用情况， 做到心里有底；

二是电视购物过程中要注重
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情况， 不能光
图便宜， 不要轻易购买低于市场
价特别多的商品， 这很可能是商
店吸引消费者的诱饵， 避免上当
受骗；

三是消费者要注意保存相关
电视广告内容信息， 尤其是商家
对产品的表述和承诺， 向商家索
要发票， 以便事后据此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利。

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 电视
购物正加快脚步走进我们的生
活， 电视购物频道发展的很快，
那么电视购物中如果发生纠纷，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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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律师： 银行应担责并应尽快建立银行诚信体系

储户存款屡被忽悠 谁担责？
本来是去银行存款的， 却被

人忽悠得买了保险； 本来是去银
行存款的， 却被人忽悠得买了理
财； 本来是去银行存款的， 却被
人忽悠得连本金都被人骗跑了！
近日因一名储户在石家庄中国工
商银行石家庄建南支行存储的
1080万元巨款离奇被骗 ， 仅剩
124元的事件被媒体曝光后， 储
户去银行存款被忽悠的问题， 一
下子就揪住了人们的心！ 去银行
存款， 在银行里被银行里的工作
人员忽悠了， 到底是储户的错还
是银行的错， 对储户来讲， 难道
银行还不如自己家的菜窖里藏钱
安全吗？ 带着人们的疑问， 记者
走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
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原北京市朝
阳区律师协会金融专业研究会委
员， 北京中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
玉祥律师。

储户银行里被忽悠
谁来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 李律师您好， 最近储
户去银行存款， 被银行工作人员
忽悠的买了保险， 买了理财， 甚
至被骗跑了巨额存款的事情屡见
网络和报端。 请问， 储户去银行
存款， 在银行里被穿着银行工作
服、 挂着银行工作胸牌的人忽悠
了， 过错到底在银行还是储户，
到底该由谁承担法律责任？

李玉祥： 如果储户去银行存
款， 确实是在银行里被忽悠了，
被穿着银行工作服、 挂着银行工
作胸牌的人忽悠了， 那么， 过错
就应该是银行的， 就应该由银行
来对储户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
任。

记者： 具体的理由和依据是
什么？

李玉祥： 首先， 作为一名银
行的工作人员， 在银行的营业场
所， 穿着银行工作服、 挂着银行
工作胸牌， 又是在银行的正常营
业时间内， 他的行为就是职务行
为， 一言一行都是代表银行的，
这是银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事
实依据。

第二， 从法律上讲， 银行的
工作人员就是银行的代理人 。
《民法通则》 第63条规定： “公
民、 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
内，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
代理行为， 承担民事责任。” 这
是银行应当对储户承担法律责任
的第一个法律依据。

第三， 《合同法》 第49条规
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
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
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
理行为有效。” 这是银行应当对
储户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二个法律
依据。 这也就是法律上讲的表见
代理， 只要储户有理由相信代理
人的行为是代表银行的， 并且银
行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储户相信代
理人是代表银行的有过错， 银行
就应该对储户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 ， 《消法 》 第 18条规
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
产安全的要求 。 对可能危及人
身、 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
确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
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宾馆、 商
场、 餐馆、 银行、 机场、 车站 、
港口、 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
者， 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 这是银行应当对储户承
担法律责任的第三个法律依据。

在银行买理财被骗
储户自身是否有错

记者： 储户去银行存款， 自
己被人忽悠得买了保险， 买了理
财， 甚至就是给人诈骗了， 难道
储户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李玉祥： 从情理上说， 储户
是有过错、 有责任的。 因为改变
存款初衷而买了保险、 买了理财
产品， 甚至按照骗子的要求将存
款存入骗子指定的账户的决定，
毕竟是储户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
轻信了别人的忽悠 ， 自己做出
的。 但是严格从法律上来讲， 储
户是没有过错的， 也就是没有责
任。

记者 ： 为什么情理上有过
错， 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呢？

李玉祥： 首先， 从合同角度
来讲， 银行的存、 贷款职能本身
就是对手里有经济节余、 有闲钱
的潜在储户的存贷款要约； 储户
拿着自己手里的经济节余、 闲钱
来到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就是对银
行存款要约的承诺。 在窗口办理
存款手续只是法律形式问题， 而
不是合同内容的实质问题。 也就
是说储户选择进你家银行的门存
款， 而没有选择进其他银行的门
存款是没有过错的。

其二， 储户在你家银行的营
业场所 ， 被穿着你家银行工作
服、 挂着你家银行工作胸牌的人
劝导着， 在你家银行的营业窗口
办理了别人家的保险业务、 理财
业务、 甚至是嫌疑人的 “诈骗业
务”， 临走还要对你家银行的工
作人员说一声 “谢谢”， 储户从
进门到出门始终相信的是你这家
银行， 诚实守信， 也没有任何的
过错吧？

另外， 一些储户， 特别是一
些进城务工的农民 、 老年人储
户， 他们根本没有金融、 网络、
理财、 保险的风险常识和概念，
只知道存款和利息， 他们一进银
行的门， 把钱存在你家银行的承
诺就从来没变过。 而银行的工作

人员， 却利用信息优势、 专业优
势、 心理优势在储户的不知不觉
中， 以高利息为诱饵， 悄悄改变
了邀约人 。 储户给你银行的承
诺， 被银行廉价转让给了别人，
储户递进你营业窗口的钱， 你给
想办法放进了别人的账户， 储户
有过错吗， 还是没有吧？

储户要想预防被忽悠
办理手续不能怕麻烦

记者： 我注意到一些被忽悠
的储户各方面的素质也是非常高
的 ， 如前面提到的石家庄被骗
1080万元存款的储户， 也算是成
功人士， 像这样的人都被骗， 更
何况普通的老百姓？ 您能用您的
执业经验和专业知识提示一下广
大储户， 如何预防在银行存款时
被忽悠吗？

李玉祥： 没错， 有些律师，
甚至法官、 检察官、 警察、 金融
专家等， 去银行存款时也一样会
被忽悠。 要想预防被忽悠， 储户
投资一定要谨慎。

记者：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李玉祥： 我想储户应当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坚持去银行存款的初

衷， 本金安全第一， 赚取利息第
二的原则。 凡是在银行存款时被
忽悠了的储户， 都是在关键的作
出决定的时候， 颠倒了本金安全
与赚取利益的关系。 追求简单，
拒绝复杂。 去银行存款安全、 透
明， 手续简单， 钱存进去， 拿回
存单或存折。 但是你的存款要是
被所谓的高利息诱惑的去买了保
险或理财产品， 手续可要麻烦的
多了 ， 至少要多签一份购买合
同， 而且真正能够看懂这份合同
的储户不多， 在银行办理存款手
续越复杂、 越专业、 越不透明，
越难理解， 储户面临的风险就越
高！

二是想赚取更高的利息， 绝
对不能怕麻烦， 有赌博、 侥幸心
理。 有的储户， 文化等各方面素
质都很高， 事业也很成功， 但是
他们绝对不会在去银行存款这样
的 “小事” 上去花很多心思， 且
又很自信爱面子， 当 “银行工作
人员” 向他们热情地推销金融产
品时， 他们根本就没搞懂人家推
销的保险、 理财产品的奥妙是什
么， 甚至连购买合同都没看懂，

就嫌麻烦， 以一种自信、 赌博的
侥幸心理潇洒地签字了。 其实，
要知道隔行如隔山， 在你的公司
你有赚大钱、 捡西瓜的本事， 在
银行你可能连赚利息、 捡芝麻的
能力都没有。

三是储户一定要懂得银行存
款的安全， 与高额的利息回报，
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 在
保险、 理财、 基金、 债券、 股票
等金融产品满天飞的今天， 高利
息 、 无风险的馅饼天上是没有
的。 另外， 特别对老年储户讲一
点， 保护自己财产隐私权， 要比
赚取银行利息重要得多。 在有效
保护自己财产隐私权的前提下，
去银行存款应当尽量与儿女等亲
属商量。

储户存款屡屡被忽悠
呼吁银行建诚信体系

记者： 能否再从法律角度，
对储户在银行存款时屡被忽悠的
现状做一分析， 并给一些建议？

李玉祥： 储户在银行被忽悠
也好， 被诈骗也好， 问题都出在
是否讲诚实信用上。 我国虽立法
保护诚实信用 ， 但在社会实践
中， 人们做事的诚信度还有待提
高。 有的银行给客户建立了诚信
档案， 给不讲诚信的客户建立了
黑名单。

然而， 银行自身的诚信档案
谁来建？ 对不讲诚信的银行黑名
单谁来建？ 国外按照信誉好坏给
银行排名， 定期公布， 而国内没
有。 在国际上， 是否讲诚信将是
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的主要竞争
内容。 对于银行来讲， 就是得储
户者得天下！ 因此我认为， 建立
银行、 保险等金融企业的诚信体
系早已经迫在眉睫了。

记者： 若储户在银行存款时
被忽悠被骗， 状告银行， 要注意
什么？

李玉祥：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
析。 难点是庭审时的举证， 储户
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到银行存
款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 购
买保险、 购买理财产品等不是自
己真实的意思表示。 否则很难胜
诉。

也就是说银行将储户对它的
信任廉价转让， 如果储户拿不到
银行存在欺诈或者过错的证据，
法律就很难追究银行的责任。


